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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

策略及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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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早期数字立法中的游说失败不同，美

国科技公司在欧盟《人工智能法》及其相关规则制定过程中展现

出显著的政策影响力。凭借对欧盟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影响、在

监管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认知权威以及全球政

治经济网络中的节点位置，这些科技公司具备了在传统游说框架

之外施加政策影响的权力基础。通过展示创新资源部署的自主

性、重新定义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动员美国政府介入施压、参与多

边机制下的规范制定，美国科技公司积极调动其权力优势对欧盟

人工智能政策制定施加影响。这一影响模式在影响形式、作用边

界和运作范围上显著区别于传统游说，使跨国科技公司的政策影

响更加隐蔽、深入和难以抵御。当前，欧盟技术主权议程正在挑

战美国科技公司政策影响的权力基础，但美国科技公司全球扩张

的加速和欧盟在追求监管自主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的内在张力，

意味着这种超越游说的政策影响模式将在塑造各国人工智能技

术监管和全球治理格局中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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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江：超越游说：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策略及其逻辑

一、引　言

过去十余年间，欧盟制定的数字规则对全球技术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美

国科技公司试图影响欧盟数字立法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遭遇了失败。在《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尽管谷歌、脸书等公司投入了创纪录的游说资源，但最

终通过的法案仍体现了严格的监管取向，企业核心诉求基本未被采纳。① 类似的

情况也见于《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② 由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科

技巨头在影响欧盟数字监管规则方面能力有限，欧盟能够有效抵御其压力。

然而，欧盟《人工智能法》及其相关规则的制定过程则呈现截然不同的图景。

《人工智能法》最终版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约束性义务被大幅弱化，防止基本权

利侵犯和版权侵犯的重要措施被转为自愿性准则，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界定范

围被显著缩小。③ 法案的配套措施《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的文本在制定过程中

呈现明显的宽松化趋势：“大规模非法歧视”从强制检查的系统性风险降级为可选

风险，从“确保合法取得受版权保护的内容”软化为“尽合理努力降低侵权风险”。④

除 Ｍｅｔａ之外的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均表示了对该准则的支持，并自愿接受了该准则

的规制。对此，学界和长期追踪欧盟政策的非政府组织指出，美国科技公司在弱化

相关监管立场方面发挥了实质性影响。⑤

如何解释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立法中展现出的这种政策影响力？既有研

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游说行为，从游说环境⑥、策略⑦和能力⑧等维度解释科技公司在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ｏｒｉｔｚＬａｕｒｅｒ／ＴｉｍｏＳｅｉｄ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犘狅犾犻犮狔牔犐狀狋犲狉狀犲狋，Ｖｏｌ．１３，Ｎｏ．２，２０２１，ｐｐ．２５７ ２７７．

ＡｎｄｙＴａｒｒａｎｔ／ＴｉｍＣｏｗｅｎ，“Ｂｉｇｔｅｃｈ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Ｕ”，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Ｖｏｌ．９３，Ｎｏ．

２，２０２２，ｐｐ．２１８ ２２６．

ＢｒａｍＶｒａｎｋｅｎ，“ＢｉｇＴｅｃｈ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ＩｓＤｅｒａ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Ａｃ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２０２３ １１

２４，ｈｔｔｐ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ｒｇ／ｅｎ／２０２３／１１／ｂｉｇｔｅｃｈ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ｄｅｒａｉｌｉｎｇａｉａｃｔ，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５。

“Ｃｏｄｅｄｆｏ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ａｃｃｅｓｓ：ＨｏｗＢｉｇＴｅｃｈｗｅａｋｅｎｓｒｕｌｅｓ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

ｒｙ，２０２５ ０４ ３０，ｈｔｔｐ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ｕｒｏｐｅ．ｏｒｇ／ｅｎ／２０２５／０４／ｃｏｄｅｄ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ａｃｃｅｓｓ，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５。

ＳｈａｌｅｅｎＫｈａｎａｌ／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ＡｒａｚＴａｅｉｈａｇｈ，“ＷｈｙａｎｄＨｏｗＩ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ＢｉｇＴｅ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Ｉ”，犘狅犾犻犮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２５，ｐｐ．５２ ６９，ｈｅｒｅｐ．

６４；“Ｃｏｄｅｄｆｏ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ａｃｃｅｓｓ：ＨｏｗＢｉｇＴｅｃｈｗｅａｋｅｎｓｒｕｌｅｓ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Ｉ”；ＰａｕｌＮｅｍｉｔｚ／ＡｍｉｎＯｕｅｓｌａｔｉ，“Ｈｏｗ

ＵＳＦｉｒｍｓＡｒ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ＡＩ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ｅ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５ ０６ 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ｃｈｐｏｌｉ

ｃｙ．ｐｒｅｓｓ／ｈｏｗｕｓｆｉｒｍｓａｒ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ａｉ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同注②。

ＤａｖｉｄＣｏｅ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ｉｎＤａｖｉｄＣｏｅｎ／Ｊｅｒｅｍ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ｅｄｓ．），犔狅犫

犫狔犻狀犵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犪犮狋狅狉狊犪狀犱犻狊狊狌犲狊，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１４５ １６８．

ＪａｋｏｂＫｕｃｈａｒｃｚｙｋ，“ＳｉｌｉｃｏｎＶａｌｌｅｙＭｅｅｔ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ＩＣＴ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ＦａｓｔＬａｎｅ”，ｉｎＤｏｒｉｓＤｉａ

ｌｅｒ／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ｈｅ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ｄｓ．），犔狅犫犫狔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 犜狉犲狀犱狊，

Ｃｈａ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ｐｐ．４３５ ４４４．



《德国研究》２０２５年 第６期 第４０卷 总第１６４期

犇犲狌狋狊犮犺犾犪狀犱犛狋狌犱犻犲狀

早期数字立法中的失败，而这些游说层面的解释因素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科妮

莉亚·沃尔（ＣｏｒｎｅｌｉａＷｏｌｌ）也基于对美国科技巨头影响美国政治的研究，表示“游

说既不足以解释企业对政治的影响，也并非必要”。① 从现实情况来看，诚然，全球

科技竞争加剧、欧盟竞争力焦虑、成员国监管立场分化以及技术复杂性带来的治理

挑战等因素对欧盟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些因素与人工智

能技术变革正在引发的全球权力格局变动有着密切联系。掌控这一关键技术的跨

国科技公司的权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其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模式也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科技公司如何将其权力资源转化为政策影响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这不仅关系到各国如何在数字时代维护监管主

权，也直接影响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走向。因此，有必要超越传统游说框

架，解释跨国科技公司对东道国政策影响的基本逻辑。

本文首先基于对跨国企业政治权力研究的梳理，探讨新兴技术变革背景下跨

国科技公司政治权力的来源以及其如何转化为对东道国政策的影响；其次，分析美

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议题上政策影响力的来源；再次，通过对美国科技公司在欧

盟《人工智能法》及其相关规则制定过程中主要策略的考察，分析其如何将权力转

化为政策影响；最后基于欧盟内部政策动态，展望美国科技公司对欧盟政策影响力

的未来趋势。

二、超越游说：跨国科技公司影响东道国政策制定的权力逻辑

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是不同行动者基于各自权力资源进行的博弈。已有的关

于（跨国）企业对政策影响的分析与对其政治权力的讨论密切联系，其中，游说通常

是其工具性权力的体现。基于此，本文将吸收和借鉴学界对企业政治权力的已有

研究，识别新兴技术变革下跨国科技公司的权力基础，分析其政策影响的路径，以

及相较于传统游说的政策影响逻辑差异，以深化对变动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

理解。

（一）跨国企业政治权力研究的理论演进与局限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工具性权力，即通过游说、政治献金等直接手段影响

政策制定。根据罗伯特·Ａ·达尔（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ａｈｌ）的定义，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权

力，以至于前者能使后者做出其本不会做的事情。② 这种权力被理解为有目的的

行为者之间为实现期望的目的而行使的杠杆作用，具有明确的工具性动机。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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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游说行为的研究通常认为，真正的工具性权力并非来自于所部署的财政资源，而

是来自于关系，即接触当权者并对其施加影响。①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结构性权力概念的引入深化了对企业政治影响力的理

解。由于企业投资是生产、就业和消费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企业可以通过将

投资、生产或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地区来惩罚不利政策。② 可见，由于政府在结

构上依赖资本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和税收，企业无需采取明确行动就能影响政

策。在跨国层面，由于资本流动性增强，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决策和退出威胁获

得了影响东道国政策的结构性杠杆。③ 它们有能力惩罚或奖励提供不利或有利

投资条件的国家，推动各国在税收、劳工和环境标准上的竞争性放松。④ 然而，

结构性权力对政府和国家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的流动性、企业面临的替代投

资机会数量、经济的相对实力，以及政府为留住现有投资或吸引新投资而做好

的竞争准备程度。⑤

多丽丝·Ａ·福克斯（ＤｏｒｉｓＡ．Ｆｕｃｈｓ）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权力的

三维框架：工具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⑥ 话语性权力关注企业如何塑

造观念、身份和规范，将特定利益建构为普遍利益。约翰·米克勒（ＪｏｈｎＭｉｋｌｅｒ）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跨国公司的政治权力不仅来自于它们根据其拥有的物质财

富和控制的经济过程所发挥的杠杆作用，而且还来自于它们将自己构建为合法的

自我治理者这一方式。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对其合法性的认可来强化其政治权力的

其他维度。⑦

数字平台研究为理解企业权力运作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借鉴软件研究、政治

经济学和商业研究，托马斯·波尔（ＴｈｏｍａｓＰｏｅｌｌ）等学者提出，平台可以理解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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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２３ ５０．ＰｉｅｔｅｒＢｏｕｗｅ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ｏｂｂｙ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ａｃｃｅｓ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狆狌犫犾犻犮狆狅犾犻犮狔，Ｖｏｌ９，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３６５ ３９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ｉｎｄｂｌｏｍ，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犪狀犱 犕犪狉犽犲狋狊：犜犺犲犠狅狉犾犱’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犛狔狊狋犲犿狊，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７．Ｆｒｅｄ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ｒｕｌｅ：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Ｖｏｌ．３３，１９７７，ｐｐ．６ ２８．

Ｋｅｖｉｎ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ＣｈｒｉｓＨｏｌｄｅｎ，“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ｎｅｘｕ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ｓｉ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狊狅犮犻犪犾狆狅犾犻犮狔，Ｖｏｌ．３５，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ｐ．４７３ ４９４，ｈｅｒｅｐｐ．４７４

４７５．

ＴｉｍＢａｒｔｌｅｙ，“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１４５ １６５，ｈｅｒｅｐ．１５２．

同注③，ｐ．４７５。

ＤｏｒｉｓＦｕｃｈｓ，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犘狅狑犲狉犻狀犌犾狅犫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７．

ＪｏｈｎＭｉｋｌｅｒ，犜犺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狅狑犲狉狅犳犌犾狅犫犪犾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狊，ｐｐ．２３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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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聚合、货币化和管理最终用户与内容和服务提供商之间互动的数据基础设

施”。① 这个定义承认平台同时扮演多边市场、数据基础设施和治理框架的角色。②

佩珀·Ｄ·库尔佩珀（ＰｅｐｐｅｒＤ．Ｃｕｌｐｅｐｐｅｒ）和凯瑟琳·西伦（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对“平

台权力”的分析强调了大型科技公司从其特定的市场地位中获得的政治优势。③

科技巨头以极低成本提供广泛使用的服务，使政府干预可能影响大量普通公民，从

而在政治上难以控制这些企业。

关注到跨国科技公司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亨利·法雷尔（ＨｅｎｒｙＦａｒｒｅｌｌ）和亚伯

拉罕·Ｌ·纽曼（ＡｂｒａｈａｍＬ．Ｎｅｗｍａｎ）的“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揭示了控制全球网

络关键节点的企业如何成为国家权力投射工具。④ 伊恩·布雷默（ＩａｎＢｒｅｍｍｅｒ）围

绕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指出大型科技公司对其控制下的代码、服务器和法规

行使权力，正在日益塑造政府运作的全球环境，甚至在决定各国如何投射经济和军

事力量方面具有巨大影响力。⑤ 周冉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大型科技公司嵌入国家

权力所造成的数字地缘政治影响，包括数字地缘格局的霸权化、数字地缘冲突的复

合化和数字主权行使的飞地化。⑥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在识别企业权力的多重维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解

释跨国科技公司如何在新兴技术政策制定中施加影响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首

先，在理解政策制定中关键行为体关系时，既有研究多预设政企二元分离，尚未充

分考虑跨国科技公司已深度嵌入政策体系运行的现实，因而对其政策影响的系统

分析有待深化。其次，在对权力内涵的把握上，现有研究倾向于静态理解权力资

源，而跨国科技公司的政策影响力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配置中不断建构和重塑的

关系性现象，需要在技术演进和市场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更新对其权力的理解。最

后，在对权力作用路径的探究上，已有研究对技术与权力运作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

有限，而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算法设计、数据控制和标准制定本身就蕴含

着深刻的权力关系。这表明，有必要超越传统游说框架，发展能够系统阐释科技公

７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ｏｍａｓＰｏｅｌｌ／ＤａｖｉｄＢ．Ｎｉｅｂｏｒｇ／ＢｒｏｏｋｅＥｒｉｎＤｕｆｆｙ，犘犾犪狋犳狅狉犿狊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２１，ｐ．５．

ＴｈｏｍａｓＰｏｅｌｌ／ＤａｖｉｄＢ．Ｎｉｅｂｏｒｇ／ＢｒｏｏｋｅＥｒｉｎＤｕｆｆｙ，“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犇犻犵犻狋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犻狊犿，Ｖｏｌ．１１，Ｎｏ．８，２０２３，ｐｐ．１３９１ １４０９，ｈｅｒｅｐ．１３９５．

ＰｅｐｐｅｒＤ．Ｃｕｌｐｅｐｐｅｒ／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ｎ，“ＡｒｅｗｅａｌｌＡｍａｚｏｎｐｒｉｍｅ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ｏｗｅｒ”，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２８８ ３１８．

ＨｅｎｒｙＦａｒｒｅｌｌ／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Ｎｅｗｍａｎ，“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Ｈｏｗ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ｓｈａｐ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ｅｒｃｉｏｎ”，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犲犮狌狉犻狋狔，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４２ ７９．

ＩａｎＢｒｅｍｍｅｒ，“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Ｈｏ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ＷｉｌｌＲｅ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ｄｅｒ”，

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６，２０２１，ｐｐ．１１２ １２８，ｈｅｒｅｐ．１１３．

周冉：《美国科技公司崛起下的数字地缘变局：一种权力嵌合的分析》，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５年第

４期，第１２６ １５６页。



周逸江：超越游说：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策略及其逻辑

司如何将其优势转化为政策影响力的理论工具。

（二）跨国科技公司影响东道国新兴技术政策的权力逻辑

在新兴技术变革背景下，跨国科技公司主导着云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的创新进程，这一格局重塑着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① 凭借

在结构、功能、知识和位置等方面的优势，这些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资源。

它们积极将这些权力资源转化为对东道国新兴技术政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超越

传统游说的政策影响新模式。

首先，跨国科技公司在东道国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地位构成其政策影响力的结

构性基础。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技术创新资源控制、市场支配地位和网络效应，成为

东道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们不仅直接创造就业和贡献税收，更通过技

术溢出效应和产业链带动作用，深度嵌入当地经济生态中。这些公司已超越单纯

的规模优势和资源实力，开始掌控全球价值链并塑造着全球化的经济互联基础。

随着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跨国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呈现跨行业特征，通过战略协调

的全球供应链掌控着连接不同产业部门的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随着东道国的

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逐渐迁移到科技公司的技术架构之上，并通过技术标准设定、

应用程序接口控制和平台生态系统的网络外部性创造了转换成本和路径依赖，东

道国社会经济运行对其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将赋予跨国科技公司有力的政策影响

杠杆。当面临不利监管时，它们可以威胁中断服务、延缓技术更新或限制平台功

能，将技术断供的风险转化为政治压力。２０２１年，Ｍｅｔａ因与澳大利亚政府在《新

闻媒体议价法案》上无法达成一致，直接屏蔽了澳大利亚用户在脸书上分享和查看

新闻内容的功能，导致该国大量民众的主要新闻获取渠道被切断。尤其是，当今数

字化转型依赖于日益复杂的数据、算法和平台服务，与亚马逊网络服务、谷歌云等

跨国科技公司的合作关系直接影响一国能否有效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等通用目的技术，进而决定该国产业转型速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② 这使

跨国科技公司能将创新资源部署作为谈判筹码，使东道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更加谨慎地权衡其收益和风险。

其次，跨国科技公司对东道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支撑作用成为其政治权力的重

要来源。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科技巨头凭借其在数据收集、算法研发、人才

储备、资金投入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优势，为多国政府提供云计算、数据分析、人

７１

①

②

郝诗楠：《“自由”与“不自由”：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政治化与国家化》，载《国际展望》，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１１９ １３４页，这里第１２６ １３２页；孙志伟、殷浩铖：《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巨头的技术权力及其对“全球南方”

的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２期，第１４２ １６４页，这里第１４９ １６３页。

ＩａｎＢｒｅｍｍｅｒ，“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ｐｏｌａｒＭｏｍｅｎｔ：Ｈｏ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ＷｉｌｌＲｅ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ｄｅｒ”，

ｐｐ．１１５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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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等服务，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柱。① 本杰明·布劳恩（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Ｂｒａｕｎ）指出，当政府依靠市场来实施政策时，基础设施权力就会产生。② 事

实上，多国政府已将审查、版权保护等互联网治理职能委托给科技公司，要求它们

识别并限制非法内容、监测安全威胁并配合执法行动。③ 当东道国政府试图实施

内容审查、数据本地化或算法透明度等监管要求时，往往发现自身的监管系统建

立在这些公司提供的技术架构之上。２０１４年，欧洲法院在确立新的“被遗忘权”后

承认，只有谷歌等平台公司具备执行该权利所需的技术能力。④ 而由于跨国科技

公司控制着技术标准和系统架构，透明度、问责机制等监管规则的技术可行性很

大程度上由其技术选择所决定。因此，东道国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要就监管强度

和执行方式与科技公司进行充分的协商。除了政策执行有效性的考虑，跨国科技

公司的参与和支持还关系到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使其可以通过抵制某些监

管提案、强调某些监管方案的技术复杂性或不可行、警告特定监管措施将导致服

务质量下降或成本大幅增加，迫使政策制定者排除那些不受科技公司欢迎的政策

选项。

再次，跨国科技公司对新兴技术知识的垄断使其具备影响东道国政策认知框

架的能力，成为其政治权力的又一重要来源。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高度复

杂性和快速迭代特征导致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知识鸿沟。掌握核心技术的

跨国科技公司不仅垄断了技术信息，更主导了规范性知识的生产过程，成为定义技

术风险、评估政策影响和设计治理方案的权威来源。⑤ 在此背景下，跨国科技公司

通过解决方案主义、创新至上主义和全球竞争力等话语策略塑造东道国政策制定

者的认知框架。解决方案主义话语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技术解决方

案，⑥引导东道国政策制定者将监管焦点转向技术参数和功能优化。这类论述指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ｏｎｇｆｅｉＧｕ，“Ｄａｔａ，ＢｉｇＴｅ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Ｖｏｌ．２９，Ｎｏ．４，２０２４，ｐｐ．５９１ ６１２，ｈｅｒｅｐ．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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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监管和／或审查制度的潜在私有化”，有助于提高科技巨头作为政策参与者的合

法性地位和数字平台作为政策制定工具的“价值可接受性”。① 创新至上主义话语

则将监管尝试框定为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阻碍，使东道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承受“扼杀创新”的舆论压力，从而限制了其采取预防性监管措施的政策空间。全

球竞争力话语则利用国际技术竞争的地缘政治叙事，将监管等同于削弱国家在全

球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以确保技术优势凌驾于其他政策考量之上。通过资助研究

机构、培训政府官员、发布行业白皮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渠道，科技公司将这些

话语嵌入政策共同体的日常实践中。部分公司甚至将特定价值理念和偏好植入其

平台运营，潜移默化地重塑社会认知基础。②

最后，跨国科技公司政治权力的来源还在于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网络中占据的

关键节点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连接和动员能力。网络结构分析表明，特定节点的

权力源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及运用这种优势的能力。③ 占据高中心性位置的

网络节点不仅能够便利地获取资源和信息，还能塑造节点间的信息流，改变对相对

能力、共同利益或规范的普遍理解。④ 一方面，跨国科技公司凭借跨国技术基础设

施和商业生态系统，成为连接各国经济技术体系的关键枢纽。随着人工智能等技

术战略价值凸显，处于节点位置的企业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从而促

使母国政府与之结盟。科技公司由此能将东道国监管议题转化为涉及母国核心利

益的战略问题，推动母国通过外交施压、贸易谈判、技术管制等手段介入东道国政

策过程，或借助技术标准的互操作性要求间接约束东道国的政策选择空间。另一

方面，跨国科技公司通过平台连接数十亿用户、整合全球开发者社区、协调跨境数

据流动，在全球数字治理架构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事实上的跨国规则制定者。⑤

它们通过代码、算法和商业模式深刻影响着全球数字空间的运行逻辑，从而确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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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多边框架下相关规范制定中的话语权。跨国科技公司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推动

的相关规范获得广泛认可或被产业界采纳后，便对包括东道国在内的参与方形成

约束。在当前诸多议题领域的治理越来越依赖“企业主导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的

背景下，①新兴技术的复杂性进一步强化了跨国科技公司在这一议题治理规则制

定中的影响力，使其能够超越国内政治场域，在全球权力网络中调动资源影响东道

国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跨国科技公司能够将其多维度的权力优势转化为对东道国政

策制定的影响。这一影响模式在三个维度区别于传统游说。首先，在影响形式上，

跨国科技公司不再局限于外部利益表达，而是通过塑造政策制定的认知框架，在进

入正式的政策制定程序之前框定决策者的思考边界和政策选项。其次，在作用边

界上，跨国科技公司通过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和治理工具深度介入政府运作体系，使

其影响力从外部施压转向内部嵌入，从而进一步模糊国家与市场的边界。最后，在

运作范围上，跨国科技公司通过调动多层次国际压力重塑东道国的政策空间，使其

影响从国内政治场域扩展至外部权力网络。这种新模式使跨国科技公司的政策影

响更加深入和难以抵御。

三、美国科技公司对欧盟人工智能政策影响的权力来源

美国科技公司在欧盟数字生态系统和政策体系中积累的四重权力来源，构成

了其超越传统游说的影响力基础。它们分别是对欧盟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影响、

在数字治理规则执行上的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认知权威，以及在全球政

治经济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它们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影响力结构，使美国科技公司

成为塑造欧盟人工智能政策的关键力量。

（一）对欧盟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意义

当前，欧盟人工智能发展对美国科技公司存在结构性依赖。一方面，美国科技

巨头几乎垄断了欧盟主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欧洲云计算市场中，仅微软、亚马逊

和谷歌三家公司就占据了７２％的份额。② 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部分源于云计

算产业的自然垄断特征，即进入门坎高、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建构云端运营所需的

实体基础设施至少需要数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长期的运营经验以及与独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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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应商建立的合作关系，①这意味着欧盟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

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云计算基础设施之间存在深度相互依赖关系。

研究表明，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已将人工智能堆栈集成到其云产品中，并开发了以

行业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和市场，旨在吸引第三方开发人员和企业，促进其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的扩展。② 鉴于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跨行业应用中的关

键地位，其参与和支持对于欧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通过大规模投资，在欧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中建

立一种隐蔽性更强且不断累积的依赖关系。据统计，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在人工智

能相关投资方面的规模远超其他科技公司，其参与的融资交易总额达到２５００亿美

元。在这些公司参与的交易中，其为唯一投资者的占比达５３％～５７％，担任领投

方的占比为６６％～７０％。③ 这种投资覆盖了从数据提供、基础设施、开发工具到应

用层的整个人工智能价值链。对于接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其

创新体系在技术路径、基础设施选择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与这些企业的深度绑定。

而在欧盟在大国技术竞争中相对落后的态势下，来自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具有重

要意义。长期以来，投资不足被视为欧洲竞争力滞后的关键因素。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

第三季度，欧盟人工智能公司获得的投资约为３２５亿欧元，而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获

得的投资则超过１２００亿欧元。④ ２０２３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私人投资以６２５

亿欧元居世界首位，欧盟和英国在２０２３年所吸引的私人投资仅为９０亿欧元。⑤ 由

此可见，欧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将需要来自美国科技

公司的资本支持。

在此背景下，欧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成为其影响欧

盟政策的主要权力来源。监管规则的制定目标往往包括更好地引导产业发展，

这使得那些掌控产业发展关键资源的行为体得以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更大的发言

权。面对美国科技巨头的产业主导地位，欧盟承认，“脱钩并不现实，在整个技术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Ｎｉ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Ｔａｓｉｎ，“ＷｈａｔｔｈｅＥＵ ＮｅｅｄｓｔｏＤｏｔｏ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ＢｉｇＴｅｃｈＣｌｏｕｄＤｏｍｉ

ｎ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５ ０６ 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ｃｈ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ｅｓｓ／ｗｈａｔｔｈｅｅｕｎｅｅｄｓｔｏｄｏｔｏ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ｂｉｇｔｅｃｈｃｌｏｕｄ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ｖａｎｄｅｒＶｌｉｓｔｅｔａｌ．，“ＢｉｇＡＩ：Ｃｌｏｕ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犅犻犵犇犪狋犪牔犛狅犮犻犲狋狔，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１７７／２０５３９５１７２４１

２３２６３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ＤａｖｉｄＧｒａｙＷｉｄｄｅｒ／ＮａｔｈａｎＫｉｍ，“ＨｏｗＢｉｇＣｌｏｕｄｂｅｃｏｍｅｓＢｉｇｇｅｒ：ＳｃｒｕｔｉｎｉｚｉｎｇＧｏｏ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ｎｄＡｍａｚｏｎ’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２１３９／ｓｓｒｎ．５３７７４２６，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Ｉ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Ｕ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

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Ｄａｔａ／ｅｔｕｄｅｓ／ＡＴＡＧ／２０２４／７６０３９２／ＥＰＲＳ＿ＡＴＡ（２０２４）７６０３９２＿ＥＮ．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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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中，合作仍将发挥重要作用”。① 这种表述不仅反映了欧盟技术发展的客

观状况，也暗示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考虑美国科技公司立场的现实需要。

（二）影响欧盟监管有效性的关键

美国科技公司的支持对欧盟人工智能监管规则的有效实施不可或缺。一方

面，其参与与否影响着监管框架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凭借其数字技术设

施在事实上具备着“准治理”权能，加之人工智能技术复杂性对专业能力要求极高，

有效的监管执行客观上离不开科技公司的配合。

具体而言，首先，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行业领导地位使其参与成为监管框架获

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在高度集中的人工智能市场中，少数头部企业控

制着关键技术和主要应用场景。这些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关乎该技术发

展的全局。由此，对此类公司的监管无疑是人工智能监管的核心。② 如果这些企

业不参与监管框架，不仅会削弱规则的实际覆盖范围，更会向市场释放负面信号，

影响其他企业的参与意愿。这意味着科技巨头的参与本身就成为监管框架权威性

的重要指标，从而赋予了科技公司有力的谈判筹码。监管机构需要在规则设计中

充分考虑主要科技公司的立场，以确保其认可并遵守相关规定。

当前，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凭借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其私人决定甚至在很多

情况下成为默认的监管机制，从而代替政府部门履行了部分监管职能。③ 在人工

智能领域，“除非有特别规定，否则数字平台公司为数据和算法的使用制定了事实

上的规则”。④ 这种权力通过技术架构得以实现。当前，许多高性能人工智能系统

都通过云计算平台以服务形式提供，这种人工智能能力的分布模式使平台运营商

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施使用限制。⑤ 可见，与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合作已成为确

保欧盟人工智能监管规则有效实施的关键。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强化了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专业能力的依赖。

深度学习模型的不可解释性和技术评估的高门槛使监管面临挑战。⑥ 根据《人工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ｉｅｔｅｒＨａｅｃｋ／ＭａｔｈｉｅｕＰｏｌｌｅｔ，“Ｅｕｒｏｐｅ’ｓｄｒｅａｍｔｏｗｅａｎｏｆｆＵＳｔｅｃｈｇｅｔ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犘狅犾犻狋犻犮狅，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ｕ／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ｕｒｏｐｅｄｒｅａｍｗｅａｎｉｔｓｅｌｆｏｆｆｕｓｔｅｃｈｇｅｔ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访

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ＭａｒｋＮｉｔｚｂｅｒｇ／ＪｏｈｎＺｙｓｍ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ｇｏｖｅｒ

ｎｉｎｇＡＩ”，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狌犫犾犻犮犘狅犾犻犮狔，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１，２０２２，ｐｐ．１７５３ １７７８，ｈｅｒｅｐｐ．１７６６

１７６７．

周冉：《美国科技公司崛起下的数字地缘变局：一种权力嵌合的分析》，第１４２页。

同注②，ｐ．１７６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Ｖｅａｌｅ／ＫｉｒａＭａｔｕ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ｏｒｗａ，“ＡＩ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犔犪狑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Ｖｏｌ．１９，２０２３，ｐｐ．２５５ ２７５，ｈｅｒｅｐ．２５９．

ＡｒａｚＴａｅｉｈａｇｈ，“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犘狅犾犻犮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０２１，

ｐｐ．１３７ １５７，ｈｅｒｅｐ．１４３．



周逸江：超越游说：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策略及其逻辑

智能法》中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合规要求，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自动监测机制

的设计、数据治理的实施、技术文档的编制都由企业主导完成。监管机构缺乏独立

验证这些合规措施有效性的技术能力。科技公司因此能够通过强调技术限制或夸

大成本估算来影响规则的实际严格程度。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特征将

不断拉大监管知识与产业实践的差距，①这意味着监管者需要与主导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的科技公司合作，以获取前沿的技术知识，确保其对信息的理解、验证和持

续监督能力。这种合作需求的持续存在将有助于美国科技公司在政策制定中影响

力的持续深化。

（三）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认知权威

美国科技公司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和持续而广泛的知识生产

活动，确立了其作为技术发展方向和治理方式定义者的认知权威，从而具备了塑造

欧盟政策制定者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解和政策偏好的优势。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人工智能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公共部门转向私营部门，

美国科技公司不仅在技术研发方向上占据主导地位，更通过商业应用的成功获得

了定义技术发展路径的话语权。对ＮｅｕｒＩＰＳ２０２０和ＩＣＭＬ２０２０两大机器学习顶

级会议的分析显示，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八家位于美国，包括谷歌、

微软和脸书等科技巨头。② 这些公司不仅在美国本土建立研究中心，还通过在“全

球南方”国家设立研究实验室、开发中心和数据中心，构建了覆盖全球的知识生产

网络。③ 随着训练大语言模型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数据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学术界

对企业基础设施的依赖加深，进一步巩固了科技公司在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增

强了其在定义人工智能研究和治理议程方面的权威。

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系统性介入人工智能治理之前，谷歌、脸书、ＩＢＭ、微软

等公司就已发布伦理准则，实质上定义了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和使用的规范标准。

凭借这种先发优势，它们不仅推广了自己对“道德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诠释，还

建立了评估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部署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并造福社会的标准。④

通过这些努力，科技公司系统性地投资于其认知权威，即“技术专业知识的声誉和

７７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ａｚＴａｅｉｈａｇｈ，“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１４４．

ＧｌｅｂＣｈｕｖｐｉｌｏ，“Ａ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２０２０：Ｃａ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ａｙＡｈｅａｄｏｆＣｈｉｎａ？”，

犕犲犱犻狌犿，２０２０ １２ ２０，ｈｔｔｐｓ：／／ｃｈｕｖｐｉｌｏ．ｍｅｄｉｕｍ．ｃｏｍ／ａ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２０２０ｃａ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ｙａｈｅａ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１ｃｆ１４ｂ１２１６，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Ａｌａｎ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Ａ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犪狉犡犻狏狆狉犲狆狉犻狀狋犪狉犡犻狏：２１０２．

０１２６５ （２０２１）．

ＶａｓｉｌｉｋｉＫｏｎｉａｋｏｕ，“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ｓｈｔｏＥｔｈｉｃｓ’ｔｏｔｈｅ‘Ｒａｃｅ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狊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７１ １０２，ｈｅｒｅ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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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有效性，以及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损害更广泛政治或规范问题的能力”。① 在欧

盟数字安全治理中，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公司就积极寻求“以与它们预先制定的解

决方案相匹配的方式定义安全问题”。② 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公司的认知权威使

其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认知、对科技行业解决这些问题必

要性的判断，以及对公共目标与私人目标兼容性的理解。

当前，美国科技巨头不仅直接开展前沿研究，还积极资助学术机构和智库的研

究项目，建立产学研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③ 它们选择合作的往往是领域内的顶

尖机构，例如脸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ＩＢＭ和微软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深度合作。研

究表明，由工业界直接进行或支持的研究在整个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占比正在稳步

上升。④ 这些努力有助于美国科技公司深度介入和培育专家网络，将其对技术风

险、治理优先事项和解决方案的理解嵌入欧盟人工智能政策话语体系中。

（四）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位置

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政治经济网络中占据着节点位置，借助其在网络中与其

他行为体的连结撬动超越企业层面的资源，从而影响欧盟决策。

一方面，科技巨头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关键地位促使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其

战略价值。日益深化的政企合作使得美国科技公司能够动员美国政府施压欧盟，

以影响欧盟人工智能政策。早在２０１３年，爱德华·斯诺登（ＥｄｗａｒｄＳｎｏｗｄｅｎ）就曾

透露脸书、谷歌与美国、英国以及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共享用户数据的行为。⑤

２００８—２０２４年，美国科技巨头获得的军事相关采购合同增长了约１３倍，⑥其技术

能力已成为美国军事和情报体系的关键支撑。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第

二任期开启后，Ｍｅｔａ、亚马逊、ＯｐｅｎＡＩ等巨头高管深度参与政府过渡，科技精英大

量进入核心决策岗位，如戴维·萨克斯（ＤａｖｉｄＳａｃｋｓ）出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ｎｋｅＳｏｐｈｉａＯｂｅｎｄｉｅｋ／ＴｉｍｏＳｅｉｄｌ，“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犘狌犫犾犻犮犘狅犾犻

犮狔，Ｖｏｌ．３０，Ｎｏ．７，２０２３，ｐｐ．１３０５ １３２９，ｈｅｒｅｐ．１３１１．

同上，ｐ．１３０９，ｐｐ．１３１９ １３２０。

ＳｈａｌｅｅｎＫｈａｎａｌ／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ＡｒａｚＴａｅｉｈａｇｈ，“ＷｈｙａｎｄＨｏｗＩ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ＢｉｇＴｅ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Ｉ”，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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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ａｉｎｄｒａｉｎ？”，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２１０２．

０１６４８，２０２１．ＴｈｉｌｏＨａｇｅｎｄｏｒｆｆ／ＫｒｉｓｔｏｆＭｅｄ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犃犐牔犛狅犮犻犲狋狔，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０２３，ｐｐ．３５ ４５，ｈｅｒｅｐｐ．４３

４４．

Ｓｗａｔｉ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ＢｉｇＴｅｃｈ”，ｐ．９９５．

ＡｎｄｒｅａＣｏｖｅｒｉ／ＣｌａｕｄｉｏＣｏｚｚａ／ＤａｒｉｏＧｕａｒａｓｃｉｏ，“ＢｉｇＴｅ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犐狀狋犲狉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Ｖｏｌ．６０，Ｎｏ．２，２０２５，ｐｐ．８１ ８７，ｈｅｒｅ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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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沙皇”。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领导地位被提升为美国国家战略核心目标的背景

下，美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制定和实施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任何可能

削弱美国科技公司竞争优势的欧盟监管措施都可能被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的挑

战。科技公司因此能够推动美国政府将欧盟监管问题提升到外交和贸易谈判层

面。考虑到欧洲在安全上依赖北约、在经济上依赖跨大西洋贸易关系，来自美国政

府的压力将显著影响欧盟决策层的政策计算。

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公司也能够利用其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节点位置，通过塑

造国际规范对欧盟政策施加影响。微软在推动全球网络安全规范的实践中，就曾

通过与联合国、法国政府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功地将企业倡导的技术标准转化

为国际规范，以此展示了这种网络权力的运作。微软、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多年来

积极地在人工智能议题上与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开展合作，相关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显著提升。此外，由 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谷歌、微软、ＯｐｅｎＡＩ共同创建的“前沿模型论坛”

明确宣布将与七国集团广岛进程、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倡议以及美欧贸易和技术理

事会等多边机制对接。① 这些机制是良好实践和规范倡导的主要平台，也是主要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机制。通过在这些平台上的积极参与，美国科技公司能够

将其技术愿景和治理理念嵌入国际规范之中，这为其借助治理网络影响欧盟及其

成员国创造了契机。

四、超越游说：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策略

在欧盟人工智能的立法进程中，美国科技公司无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

微软、Ｍｅｔａ、谷歌、ＯｐｅｎＡＩ、亚马逊和ＩＢＭ 等六家公司联合行动，在与欧盟委员会

主要官员会面时，明确要求规则“尽可能简化”，避免“冗余报告和不必要的行政负

担”。② 事实上，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特殊的发言权”。③ 然

而，美国科技公司的政策影响显然不局限于传统游说活动。基于对欧盟人工智能

政策制定过程的考察，本文识别出四类关键策略，它们体现了这些科技公司如何调

动其权力资源以影响欧盟的监管选择。

７９

①

②

③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Ｇｏｏｇｌｅ，ａｎｄＯｐｅｎＡＩｌａｕｎｃ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３ ０７ ２６，

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２３／０７／２６／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ｇｏｏｇ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ａｉｌａｕｎｃｈ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ｍ／，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ＰｉｅｔｅｒＨａｅｃｋ，“ＵＳＢｉｇＴｅｃｈｗａｒｎ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ｍｅＥＵＡＩｒｕｌｅｓ”，犘狅犾犻狋犻犮狅，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２，

ｈｔｔｐｓ：／／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ｐｒｏ．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２５／０６／ｕｓｂｉｇｔｅｃｈｗａｒｎ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ｍｅｅｕａｉｒｕｌｅｓ００３

７９９６９？ｓｉｔｅ＝ｐｒｏ＆ｐｒｏｄ＝ａｌｅｒｔ＆ｐｒｏｄｎａｍｅ＝ａｌｅｒｔｍａｉｌ＆ｌｉｎｋｔｙｐｅ＝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ｍａｉ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３１。

ＰａｕｌＮｅｍｉｔｚ／ＡｍｉｎＯｕｅｓｌａｔｉ，“ＨｏｗＵＳＦｉｒｍｓＡｒ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ＡＩ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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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展示创新资源部署的自主性

美国科技公司正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创新资源，将其对技术资源、投资决策和产

品部署的控制权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可感知的权力展示，以影响欧盟人工智能政策

制定进程。它们通过威胁退出市场、延缓产品部署或扩大投资承诺，调整资源配

置，向政策制定者传递其掌控欧洲人工智能发展关键资源的信号。这种策略实质

上是向欧盟表明：在技术创新的速度和先发优势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时代，欧盟需

要承担因严格监管而无法迅速获取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后果。

威胁退出和延缓部署直接展示了科技公司撤回资源的能力。早在２０２３年５月，

ＯｐｅｎＡＩ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Ｓａｍ Ａｌｔｍａｎ）就在伦敦对记者表示，如果

ＯｐｅｎＡＩ认为自己无法遵守欧盟法规，则可能会“停止运营”。① 虽然他随后收回了这

一警告，表示公司并没有离开欧洲的计划，但这种姿态已经向欧盟监管者发出了明确

信号。此后，延缓部署人工智能创新产品成为美国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Ｍｅｔａ以

“监管不确定性”为由，拒绝在欧盟发布其人工智能大模型Ｌｌａｍａ。② 其雷朋智能眼镜

在欧洲的推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推迟，该公司公共政策总监表示：“这是一项深刻且

极具人性化的技术应用，但由于我们在监管方面遇到的问题，它在欧洲的普及速度较

慢。”③谷歌的人工智能概览功能在欧盟的推出也比其在美国晚了九个月，且仅在部

分欧盟成员国推出。一位谷歌高管评论称：“欧盟在产品创新方面已然落后，这将导

致欧洲用户的产品体验较差。”④这些行动不仅是商业决策，更体现了权力运作的逻

辑。科技公司通过控制技术部署的时间和地点，将监管环境与创新获取相关联，使政

策制定者意识到其政策选择对自身技术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潜在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公司也在积极展示其投资承诺。谷歌宣布在巴黎建立人

工智能研发中心，旨在推动法国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开发，促进学术研究合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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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声称已在欧洲人工智能和云基础设施上投资超过２００亿美元，①并宣布计划到

２０２７年在欧洲建立２００多个数据中心。② 亚马逊则强调，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在欧盟的

累计投资已超过１８００亿欧元，在欧盟范围内雇用超过１５万名员工。亚马逊还承

诺到２０２５年将为全球２００万人提供免费的人工智能技能培训，该计划将有助于解

决欧盟的数字技能缺口问题。③ 这种投资扩张与威胁退出的并行策略强化了资源

调配自主性的展示效果。这些企业依托在欧盟数字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和对数字

基础设施的掌控，将资源配置转化为谈判筹码，使政策制定者充分认识到其在欧洲

数字经济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从侧面印证了科技公司如何利用欧盟对

创新资源的需求，将资源调配自主性转化为政策影响力。在欧洲技术竞争力相对

落后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法》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视为创新的潜在障碍，这使

得欧盟委员会亟需证明《人工智能法》的创新友好性。因此，获得主要科技公司对

《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这一自愿性工具的支持被赋予了复杂的政治含义，成为

欧盟展示其监管体系不会阻碍创新的关键指标。④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Ｍｅｔａ于

２０２５年２月率先宣布拒绝签署，并批评草案“为模型开发者带来了许多法律不确

定性，且包含了远超《人工智能法》范围的措施”，⑤表示除非有重大修改，否则 Ｍｅｔａ

不会签署。⑥ 谷歌也对是否签署表现出迟疑的态度。⑦ 最终，欧盟作出了重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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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该准则的文本被谷歌首席游说者评价为“较初始草案更加契合欧洲的创新和

经济发展目标”，除 Ｍｅｔａ外的美国主要科技公司均表示支持并自愿接受该准则。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准则并非达成合规的唯一途径，但它代表着欧盟试图建立的

标准化治理模式。当主要的人工智能提供者集体拒绝这一模式时，欧盟委员会将

不得不按照《人工智能法》提出替代规则。可见，该准则的制定过程也体现出美国

科技公司对欧盟监管的有效性具有关键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综上可见，这一策略体现了美国科技公司如何通过商业决策，将其在欧盟数字

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优势转化为政策工具，从而促使决策者在制定规则时高度关

切企业的反应和选择。尽管科技公司的一些商业决策可能确实基于合规风险考

量，但凭借其在欧盟数字经济中的枢纽地位，这些决策已然转化为对政策制定者的

实质性压力。特别是当企业游说者和高管通过公开言论明确将相关决策与监管环

境建立因果关联时，这些商业决策的政治意涵更加难以被忽视。

（二）重新定义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通过重构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叙事，对欧盟人工智能立

法的政策取向施加影响。这种策略通过两条互补的路径展开：一方面，构建过度监

管与创新相对立的叙事，将某些监管措施与技术落后、投资外流、竞争力下降等一

系列负面后果建立因果关联；另一方面，提出创新友好的替代性监管愿景，将有利

于其商业模式的监管原则嵌入政策建议之中。该策略既切合了欧盟在全球人工智

能竞争格局中的焦虑心理，又通过提供基于其技术实践的政策方案，体现了美国科

技公司试图发挥其认知权威影响政策制定的努力。

在构建特定监管叙事方面，美国科技公司通过企业高管的公开言论，表达对现

有监管情况和讨论中的监管措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Ｍｅｔａ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ＭａｒｋＺｕｃｋｅｒｂｅｒ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欧盟的监管方式“复杂

且缺乏连贯性”，并提出这可能会影响“千载难逢的创新机遇”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

“经济增长机会”。② 谷歌在２０２５年２月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法》可能

对欧洲的创新和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亚马逊高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行业会议上指

出，欧盟正在考虑的某些新要求“可能抑制人工智能发展和部署”，并提醒欧盟监管

执法的碎片化“会削弱企业在欧盟范围内扩展的努力”。③ 与此同时，科技公司正

在通过对资本市场的正式信息披露，支持对相关监管风险的叙事。据报道，Ｍｅ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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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ｏｂｅ等至少７０家美国上市公司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将

欧盟《人工智能法》列为风险因素。① 这些信息披露反映了企业对监管不确定性的

评估，预计将影响投资者对欧洲市场的预期。通过资本市场渠道传递的这种风险

认知，可能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更加关注监管措施对市场信心的潜在影响。

在提供替代性政策愿景方面，美国科技公司通过发布文件阐述其认为更有利

于创新的监管方法，为欧盟勾勒另一种人工智能监管路径，并将特定监管原则融入

其中。谷歌发布的《欧盟人工智能机遇议程》提出了三项核心原则：基于风险的监

管方法、支持创新的版权框架以及适度的隐私保护措施。该文件建议，“有效的人

工智能监管应采取真正基于风险的方法，在促进创新和实现人工智能效益与降低

潜在危害之间取得平衡”，并主张监管应“关注特定应用的风险水平，而非底层技术

或语言模型”。② 这反映出谷歌对监管重点和方法的特定理解，暗示欧盟当前的方

法并未真正做到基于风险。ＯｐｅｎＡＩ的《欧盟经济蓝图》则更为直接地提出，为实

现欧洲的人工智能潜力，应“确保欧盟规则精简并协同工作，以促进人工智能的发

展而非阻碍其发展”。该公司强调时间的紧迫性，呼吁欧盟“更加大胆和果断”地行

动，以最大化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并确保负责任地使用。③ 亚马逊在其政策建议中

也提出了提升欧盟人工智能竞争力的建议，强调需要“支持性和协调性的新兴技术

监管框架”。④

通过表达对某些监管措施的担忧并提供替代性监管建议，美国科技公司参与

了关于监管与创新平衡点的政策辩论。其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在

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专业权威，使其对欧盟现行监管方式与创新关系的解读具备

相当的可信度和影响力。这种认知层面的影响虽然难以直接量化，但可以观察到

的是，科技公司的这种参与已经成为欧盟人工智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声音，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讨论的议程设置和关注重点。

（三）积极动员母国施压

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第三种关键策略，是通过将企

业诉求转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议程，动员母国政府的介入。这种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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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于借助母国政府的外交、经贸和战略影响力，将原本属于商业利益的议题

提升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事项。当前，美国政府的介入涉及对人工智能政策

制定的直接干预、将人工智能监管与经贸议题挂钩以及战略层面的施压三个

层面。

首先，美国科技公司成功动员美国政府对欧盟人工智能立法施加直接压力，

政府表达的立场与企业诉求高度一致。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美国副总统詹

姆斯·戴维·万斯（ＪａｍｅｓＤａｖｉｄＶａｎｃｅ）直接警告欧盟的监管可能会“扼杀”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① ２０２５年４月底，美国驻欧盟代表团致函欧盟委员会，就《通用人

工智能行为准则》第三稿提交反馈意见，明确表示规则草案存在“缺陷”。值得注

意的是，信中指出“该准则中的几个要素在《人工智能法》中是没有的”，呼应了微

软、Ｍｅｔａ、谷歌等公司数月来对于该准则拟规制范围的核心诉求。该代表团还借

助欧盟委员会对于竞争力议程的关切，强调必须改进法规“以更好地促进人工智

能创新”。② 这种直接干预被视为导致《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延迟近三个月发

布的主要原因。③

其次，科技公司将欧盟监管罚款描述为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为美国政府

将欧盟数字监管与贸易议题捆绑提供了依据。２０２５年１月，扎克伯格公开表示欧

盟在过去二十年里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处以了“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的罚款”，并表示

相信特朗普有能力“捍卫”这些公司的利益。④ ２月，特朗普发布总统备忘录，宣布

对阻碍“美国公司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实施关税措施，明确将美国科技产业界定为

“海外勒索和不公平罚款处罚”的“受害者”。⑤ 欧盟科技监管随后被纳入美欧贸易

谈判议程。２０２５年６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互惠贸易协议”草案中，明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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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就数字法规实施展开对话。① ７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欧盟《数字服务法

案》列为“外国审查威胁”。② 在贸易谈判中，美方要求欧洲“必须大幅削减关税并

彻底废除其所有监管和安全架构”。③ 面对压力，欧盟委员会暂停了对Ｘ公司违反

《数字服务法》的调查，以避免危及美欧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④ 乌尔苏拉·冯德莱

恩（ＵｒｓｕｌａｖｏｎｄｅｒＬｅｙｅｎ）在贸易协议达成后的首次演讲中承认，双方将进一步

“解决非关税壁垒”。美国随后表示，双方将“解决不合理的数字贸易壁垒”。⑤ 考

虑到《通用人工智能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与美欧贸易谈判时间重叠，最终文本的

调整反映了欧盟在这种压力下的妥协。

最后，美国科技公司将其海外市场扩展与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紧密结合，使欧盟

的监管努力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微软、ＯｐｅｎＡＩ等公司积极将自身的全球布局

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相联系。微软于２０２５年１月发表的文章系统阐述了企业

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地缘竞争格局，宣布计划在三年内向１４个国家投资超过３５０亿

美元以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构建覆盖４０个国家的技术网络，特别强调在“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集中的‘全球南方’地区”的布局。⑥ ＯｐｅｎＡＩ也积极将其在世

界多国发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计划与美国推广“民主价值观”的地缘战略相联

系。⑦ 美国２０２５年７月发布的《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呼应

了这种愿景，明确提出要维持“不容置疑、无可挑战的全球技术主导地位”，并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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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团结一致”支持这一目标。① 该计划提议创建“全端人工智能出口包”，要求

“愿意加入美国人工智能联盟”的盟友批量采用美国技术和标准。② 这表明，美国

科技巨头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市场扩张已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此，欧盟需要考虑避免制定被解读为阻碍美国战略推进的人工智能监管规则，以避

免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凭借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地位，美国科技公司成功撬动跨大西洋

关系，将商业关切提升至政府间议程的高度。在美国政府的介入下，原本属于监管

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分歧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意涵，使欧盟在制定人工智

能政策时需谨慎权衡对跨大西洋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为美国科技公司创造

了影响政策结果的机会窗口。

（四）参与多边机制塑造国际规范

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第四种关键策略，是通过深度参

与多边治理框架的知识生产和规则制定，将企业偏好嵌入国际治理体系中，进而约

束和引导各国的监管选择。这种多边嵌入策略的影响路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

方面，鉴于成员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或主动学习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治理规范，或潜

移默化地受其影响，科技公司通过向国际组织提供数据、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参

与人工智能治理的知识生产过程，将企业实践和标准转化为具有国际权威的“良好

实践”，从而对成员国政策制定者间接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国际协调和互操作

性的压力下，成员国需要确保国内立法与其参与的国际框架保持协调。科技公司

通过参与多边机制下的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反映其利益的国际框架，从而对成

员国的监管方向产生约束作用。

在知识生产层面，经合组织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知识生产深刻影响了欧盟

《人工智能法》的内容，而美国科技公司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欧盟在制定《人工智

能法》时大量参考了经合组织的研究成果。经合组织对人工智能的定义被欧洲议

会采纳，③其专家网络工作组推出的人工智能系统分类体系，也为欧盟根据人工智

能系统对公共政策的潜在影响进行审查和分类提供了思路。④ 值得注意的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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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ｌｅｏｎｏｅｃ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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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江：超越游说：美国科技公司影响欧盟人工智能立法的策略及其逻辑

合组织的人工智能数据库获得了谷歌等科技公司的数据和运营支持，其人工智能

专家组中也有大量来自美国科技公司的企业代表。① ２０２５年２月启动的报告框架

进一步将科技公司参与知识生产的行动制度化，企业可以通过该框架“展示其为确

保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实践所做的努力”，“分享良好实践”，从而“为日益丰富的有效

风险管理策略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开发方法的公共知识体系作出贡献”。② 这种

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知识生产具有特殊的合法化效果，当科技公司的内部实践通

过经合组织或七国集团的框架被包装为国际认可的“良好实践”时，这些建议便获

得了超越企业立场的权威性，使欧盟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规则时难以忽视这些被赋

予专业性和中立性外观的“国际经验”。

在多边规则制定层面，欧盟的人工智能规则制定受到七国集团人工智能治理

框架的显著影响，而美国科技公司在该框架的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２０２３

年５月，在欧盟《人工智能法》三方谈判的关键时期，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创建一个

多边部长级论坛（广岛人工智能进程），以讨论和制定涵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

准则。随后，美国和欧盟官员宣布计划起草一份行为准则，以供七国集团采纳。据

报道，欧盟试图让该行为准则与《人工智能法》的要求保持一致，但遭到了美国的抵

制。③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由日本主持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通过了《广岛人工智能进程

综合政策架构》，旨在实现监管制度跨司法管辖区的互通。该框架包括《先进人工

智能系统开发机构国际指导原则》和《先进人工智能系统开发机构国际行为准则》

（以下简称《行为准则》），这些文本以经合组织的报告《迈向七国集团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共同理解》为基础。《行为准则》采用自愿性框架，仅适用于最先进的人工智

能系统。其内容包含一份非穷尽的清单，涵盖鼓励这些系统开发人员采取的１１项

行动。《行为准则》的制定参考了经合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利益

相关者的意见，并寻求人工智能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相关实体的认可。④ 然而，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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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制定过程和最终内容来看，针对最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规则设计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偏好。

《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正值欧盟《人工智能法》的最后谈判阶段。时任欧盟

委员会数字事务主管维拉·朱罗娃（ＶｅｒａＪｏｕｒｏｖａ）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表示支持该行

为准则，认为在正式法规出台之前，它可以作为“确保安全的坚实基础”。① 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在欧盟《人工智能法》谈判的最后阶段，欧盟立法者明确指出，欧盟正密

切关注美国、英国、七国集团等各方人工智能治理举措，“希望能够在如何监管和

保护基本权利方面拿出我们的筹码”。② 由此可见，欧盟作为《行为准则》的签署

方，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与这些国际框架的协调性。这在实质上也影响了

欧盟的立法结果。从文本分析来看，《行为准则》与欧盟《人工智能法》关于通用人

工智能模型的规定之间存在约８０％的共通之处，其中，“约３０％高度或完全共通，

５０％中等共通”。③

随着该框架进入实施阶段，科技公司对实施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凸显。２０２５年

２月７日，经合组织发布了首个全球框架，供企业报告其在推动安全、可靠和值得

信赖的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努力。该框架旨在监督《行为准则》的实施情况，标志

着朝着建立七国集团领导人所呼吁的《行为准则》强大监测机制迈出了关键一步。

经合组织表示，亚马逊、谷歌、微软、ＯｐｅｎＡＩ等科技公司不仅“为该倡议作出贡

献”，还“在其试点阶段、功能测试和有效性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该框架

明确表示要“使报告框架与包括《广岛行为准则》在内的多种风险管理系统保持一

致”，以促进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之间的互操作性和一致性。⑤ 可以预见，随着

报告框架的实施，美国科技公司将通过这一多边机制，调动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

节点地位优势，强化其认知权威，持续影响欧盟人工智能政策。

综上所述，美国科技公司通过多种策略积极调动其政治权力以影响欧盟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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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ｄｉｇ．ｗａｔｃｈ／ｕｐｄａｔｅｓ／ｇ７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ｓ， 访

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ＴｈｅＩＡＰＰ，“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ｒｏａｄｂｌｏｃｋ，ＡＩＡｃ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５，ｈｔｔｐｓ：／／ｉａｐｐ．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ａｆｔｅｒ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ｒｏａｄｂｌｏｃｋａｉａｃ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ＪａｍｅｓＧｅａｌｙ／ＤａｎｉｅｌＫｏｓｓａｃｋ，“Ｇ７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Ａ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ＥＵＡＩＡｃｔＧＰＡＩ—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ａｆｅｒＡＩ，２０２５ ０５ 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ｆｅｒａｉ．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ｓｔｓ／ｇ７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ａ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ｄｅｕａｉａｃｔｇｐａｉ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ＯＥＣＤ，“ＯＥＣＤ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７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ＡＩ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

ｄｕｃｔ”，２０２５ ０２ ０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ｅｎ／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５／０２／ｏｅｃｄ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ｇｌｏｂ

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７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ａｉｃ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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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立法。这一过程呈现出超越传统游说的新型政策影响模式。首先，在影响形

式上，它们不再局限于向政策制定者传达偏好，还通过叙事构建、知识生产和规范

制定影响其对监管与创新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良好实践”的认知。其次，在作用边

界上，美国科技公司通过展示资源调配的自主性并将其作为谈判筹码，使其参与行

为本身成为欧盟监管创新友好性的关键指标，进而成为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

部参与者。此外，美国科技公司的政治权力运作范围已扩展至全球层面，通过激活

地缘政治叙事、动员母国政府介入、参与多边规则制定等方式，将原本的国内监管

议题转化为涉及国际竞争力、跨大西洋关系和全球技术治理的复杂议程，从而在多

个维度塑造欧盟政策选择的空间。

五、欧盟技术主权议程下美国科技公司政策影响力的演进趋势

美国科技公司在欧盟人工智能立法中展现的政策影响模式转变，发生在欧美

关系深刻调整和全球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尽管科技公司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

有的强度，但这种影响本身正成为欧盟政策反思的焦点。欧盟２０２５年６月发布的

年度数字实力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变化正在将欧盟对数字供应链的依赖转化为战

略弱点。技术主权已成为欧盟议程的重中之重。”①可见，美国科技公司对欧盟人

工智能治理的影响正处于关键转折点。

首先，从结构性依赖的角度看，欧盟短期内难以改变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

依赖格局。在云计算市场，美国三大科技公司占据７２％的份额，这种市场结构

与该产业的自然垄断特征和高进入门槛密切相关。② 建立替代性基础设施不仅

需要数百亿欧元投资，还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生态系统建设。然而，欧盟正通

过支持本土企业和推动“欧洲主权云”等项目，试图逐步降低这种依赖程度。这

种渐进式调整虽然不会立即改变力量对比，但将逐步压缩科技公司运用结构性

权力的空间。

其次，在治理功能嵌入方面，美国科技公司在欧盟数字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正面

临重新定位。一方面，人工智能监管的技术复杂性使监管机构继续依赖科技公司

的专业能力，《人工智能法》的实施细则制定和合规评估仍需要企业的参与与配合。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正在加剧欧洲对技术依赖安全风险的担忧，

促使欧盟及其成员国更加审慎地评估这种依赖的安全含义。２０２５年３月，荷兰议

８９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２０２５：Ｋｅｅｐ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Ｍ（２０２５）２９０ｆｉｎａｌ，２０２５ ０６ １６，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ｍｌ？ｕｒｉ＝ｃｅｌ

ｌａｒ：２ｆ６５ａｄｆ０４ａａ４１１ｆ０８５ｂａ０１ａａ７５ｅｄ７１ａ１．０００１．０２／ＤＯＣ＿１＆ｆｏｒｍａ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ｌｏｕ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ＧｒｏｗｂｕｔＳｔｉｌｌＬｏｓ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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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八项动议，敦促政府更换美国制造的软件和硬件，转而采用本土替代品。①

２０２５年６月，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宣布将停用微软产品，转向 Ｌｉｎｕｘ和 Ｐｏｓｔ

ｇｒｅＳＱＬ等开源软件，②旨在减少对美国软件的依赖并加强公共服务的技术主权。

这些动态表明，欧盟内部日益意识到其在治理体系运作上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基础

设施和服务的依赖，并正在对此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再次，认知权威层面的挑战则更为复杂。由于欧洲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协

会修改章程限制非欧洲企业的治理参与，亚马逊网络服务部门退出了该协会董事

会。该协会表示此举是为了“满足欧洲云端用户、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客户对具有

竞争力的本土云端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③ 近百家欧

盟科技公司和游说团体致函欧盟委员会，呼吁将欧盟从美国公司管理的系统中剥

离出来。④ 这些行动表明，欧盟正在寻求打破美国科技公司对技术和治理知识生

产的垄断。然而，在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开发、风险评估方法和安全标准制定等关键

领域，美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和知识积累短期内难以替代。

最后，美国科技公司对其网络权力的运用正遭遇跨大西洋信任危机的冲击。特

朗普政府将科技监管与贸易谈判捆绑、公开攻击欧洲监管立法的做法，动摇了双方的

信任基础。在民间层面，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欧洲受访者

认为美国仅仅是一个“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只有２２％的受访者愿意使用“盟

友”一词。⑤ 欧盟委员会官员在讨论欧洲未来合作伙伴时仅提及了与日本、韩国、

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数字伙伴关系，对美国的表述颇为微妙。⑥ 这种战略调整将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科技公司利用“民主技术联盟”叙事影响欧盟决策的空间。

９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ａｎｄｏｎＶｉｇｌｉａｒｏｌｏ，“ＴｉｍｅｔｏｄｉｔｃｈＵＳｔｅｃｈｆｏｒ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ｏｐｔｉｏｎｓ，ｓａｙｓＤｕｔｃ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犜犺犲

犚犲犵犻狊狋犲狉，２０２５ ０３ 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２０２５／０３／１９／ｄｕｔｃ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ｓ＿ｔｅｃｈ／，访问日

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ＳｉｍｏｎＳｈａｒｗｏｏｄ，“ＦｒｅｎｃｈｃｉｔｙｏｆＬｙｏｎｄｉｔｃｈ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ｆｏｒ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ｆ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ｔｏｏｌｓ”，

犜犺犲犚犲犵犻狊狋犲狉，２０２５ ０６ 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２０２５／０６／２６／ｌｙｏｎ＿ｌｅａｖ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访问日

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ＰａｕｌＫｕｎｅｒｔ，“ＡＷＳｖａｃａｔｅｓｉｔｓｂｏａｒｄｓｅａｔａ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ｌｏｕｄｃｒｅｗＣＩＳＰＥ”，犜犺犲犚犲犵犻狊狋犲狉，２０２５ ０２ １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２０２５／０２／１４／ａｗｓ＿ｖａｃａｔｅｓ＿ｂｏａｒｄ＿ｓｅａｔ＿ａｔ＿ｃｉｓｐ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Ｄａ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Ｅｕｒｏｔｅｃｈｉｅｓｃａｌｌｆｏ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ｔｏｅｓｃａｐｅＵｎｃｌｅＳａｍ’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ａｔｈｇｒｉｐ”，犜犺犲

犚犲犵犻狊狋犲狉，２０２５ ０３ 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２０２５／０３／１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ｅｃｈ＿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访问

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ＣｅｌｅｓｔｅＡ．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Ｂｅｗａｒｅ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ＹｏｕＷｉ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Ｄｏｗｎｓｉｄｅｓ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Ａｌｌｉｅｄ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Ｊｕｎｅ２４，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ｗａｒｅｅｕｒｏｐｅ

ｙｏｕｗｉｓｈ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ＭＥＰ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ｌｉｔｏｖｅｒＥＵ’ｓ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ｅｃｈ”，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Ｊｕｎｅ１２，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ｍｅｐ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ｌｉｔｏｖｅｒｅｕｓ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ｅｃｈ，访 问 日

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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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复杂局面，美国科技公司正在支持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与维护欧洲市

场准入之间进行艰难平衡。正如亨利·法雷尔（ＨｅｎｒｙＦａｒｒｅｌｌ）和亚伯拉罕·纽曼

（ＡｂｒａｈａｍＮｅｗｍａｎ）所言：“尽管许多科技公司都渴望削弱欧盟的监管，但它们不

愿卷入一场全面的欧美科技战。”①为此，它们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美国科技

公司纷纷加强本土化部署，通过在欧洲设立数据中心、研发机构等方式，试图缓解

“外来者”身份带来的信任赤字，维持其在欧盟治理体系中的嵌入地位。亚马逊宣

布建立新的欧洲组织，其欧洲主权云预计于２０２５年底推出，员工、技术和领导层都

将部署于欧洲大陆。② 另一方面，科技公司在处理美欧关系时更加谨慎，避免被视

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工具。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微软宣布其新的欧洲数字承诺，强调

在必要情况下会“为保护欧洲数据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而诉诸法律”。微软还在与

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中加入具有约束力的条款，承诺如果美国

政府下令其暂停或停止云运营，公司将“立即并积极地利用所有可用的法律途径对

此措施提出异议”。③

综上所述，美国科技公司对欧盟政策影响的权力基础正面临一定挑战。然而，

随着全球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积极预期和大力投入，美国科技公司的政治权力

在全球的扩张趋势仍将持续，而欧盟在追求技术主权与保持创新活力之间的内在

张力，也为其提供了持续的影响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进科技监管立法工

作，欧盟如何应对美国科技公司对其政策制定的影响将受到各国监管者的关注和

借鉴。这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权力博弈将深刻塑造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责任编辑：江语林

９１

①

②

③

ＨｅｎｒｙＦａｒｒｅｌｌ／ＡｂｒａｈａｍＮｅｗｍａｎ，“ＴｈｅＢｒｅｗ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ｅｃｈＷａｒ：ＨｏｗＳｉｌｉｃｏｎＶａｌｌｅｙＧｏｔ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ｉｎ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ｓｔ”，犉狅狉犲犻犵狀犃犳犳犪犻狉狊，２０２５ ０４ 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ｒｅｗ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ｅｃｈｗａｒ，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ＰａｕｌＫｕｎｅｒｔ，“ＡＷＳｆｏｒｍｓＥＵｂａｓｅｄｃｌｏｕｄｕｎｉｔａｓ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ｆｒｅｔａｂｏｕｔＴｒｕｍｐ２．０”，犜犺犲犚犲犵犻狊狋犲狉，

２０２５ ０６ 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ｍ／２０２５／０６／０３／ａ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ｃｌｏｕｄ／？ｔｄ＝ｋｅｅｐｒｅａｄ

ｉｎｇ，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ＢｒａｄＳｍ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ｎｅ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２０２５ ０４ ３０，

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ｓ．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２５／０４／３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１３。


